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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 

土 城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理 廠 廢 水 主 要 來 源  5 6 %以 上 來 自 染 整 工 廠，故 其

水 質 具 水 溫 較 高、色 度 與 難 生 物 分 解 C O D 比 例 高 之 特 性。現 階 段 廢 水 處

理 程 序 為 活 性 污 泥 系 統 配 合 硫 酸 鋁 化 學 混 凝 之 組 合 ， 出 流 水 可 符 合 8 2

年 放 流 水 標 準 ;但 對 將 來 8 7 年 放 流 水 標 準 而 言 ， S S、 C O D 大 部 份 時 間 超

過  3 0 m g / L  及 1 0 0 m g / L 之 水 質 標 準，再 配 合 目 前 硬 體 設 施 與 操 作 現 況 可

綜 合 成 六 大 問 題 面 。 經 整 理 後 可 朝 向 四 個 方 向 改 善 ， 分 別 為 擴 增 處 理 容

量 、 改 善 處 理 成 效 ， 污 泥 處 理 能 力 提 升 及 老 舊 設 備 汰 換 。  

文 中 針 對 本 廠 處 理 功 能 及 單 元 設 備 功 能 進 行 分 析 檢 討 ， 並 就 此 次 污

水 廠 功 能 改 善 及 擴 建 工 程 提 出 具 體 之 改 善 方 案 。 為 使 出 流 水 可 符 合 8 7

年 放 流 水 標 準 ， 對 水 質 提 昇 之 瓶 頸 C O D /色 度 部 份 ， 於 生 物 處 理 之 後 增

設 高 級 處 理 單 元 ， 經 過 不 同 處 理 技 術 之 可 行 性 評 估 後 ， 以 電 凝 法 做 為 本

廠 高 級 處 理 單 元 之 優 選 方 案 。 而 為 確 保 出 流 水 S S 符 合 8 7 年 放 流 水 標

準 ， 則 於 三 級 混 凝 沉 澱 之 後 增 設 砂 濾 單 元 。  

經 由 問 題 點 確 立 至 解 決 方 案 之 研 擬 與 現 場 測 試 ， 期 能 將 此 廠 水 質 提

昇 方 案 落 實 與 土 城 廠 原 單 元 結 合 為 一 達 至 最 適 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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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T h e  m a j o r i t y  w a s t e w a t e r  o f  T u - C h e n g  I n d u s t r i a l  P a r k  i s  a b o u t  5 6 %  

f r o m  t e x t i l e  f a c t o r i e s .  T h e r e f o r e ，  t h e  w a t e w a t e r  q u a l i t y  i s  h i g h  

t e m p e r a t u r e、 d e e p  c o l o r、 a n d  d i f f i c u l t y  d i s s o l v e d  C O D .  T h e  t r e a t m e n t  

p r o c e d u r e  s y s t e m  o f  T u - C h e n g  I n d u s t r i a l  P a r k  W a s t e w a t e r  P l a n t  i s  

c o m b i n e d  b y  a c t i v a t e d - s l u d g e  w i t h  a l u m  c h e m i c a l  c o a g u l a t i o n .  T o  1 9 9 8  

d i s c h a r g e  s t a n d a r d，  S S、 C O D  i s  g r e a t e r  t h a n  3 0  m g / L、 1 0 0  m g / L  w a t e r  

s t a n d a r d  d u r i n g  m o s t l y  p e r i o d .  I n  t h e  o t h e r  o p t i o n， w e  a l s o  c o n s i d e r  t h e  

h a r d  w a r e  f a c i l i t i e s  a n d  o p e r a t i o n  s t a t u s .  A t  a l l，  t h e r e  a r e  s i x  p r o b l e m  

f i e l d s .  A f t e r  i n t e g r a t i o n，  w e  s h o u l d  a c t  a t  f o u r  d i r e c t i o n s  t o  s o l v e  t h e  

s i x  p r o b l e m :  e x p a n d i n g  t h e  c a p a c i t y  o f  t r e a t m e n t、 e x i s t i n g  f a c i l i t i e s  

f u n c t i o n  u p g r a d e、 i m p r o v i n g  t h e  t r e a t m e n t  o f  s l u d g e  a n d  o l d  f a c i l i t i e s  

r e n e w i n g .  

I n  t h i s  l i t e r a t u r e ，  w e  i n v e s t i g a t e  t h e  f u n c t i o n  o f  t r e a t m e n t  

f a c i l i t i e s  o f  T u - C h e n g  W a s t e w a t e r  P l a n t，  a n d  d e v e l o p  t h e  u p g r a d e  a n d  

e x t e n s i o n  p l a n .  A f t e r  e v a l u a t i n g  d i f f e r e n t  t r e a t m e n t  p r o c e s s e s ，  w e  

s u g g e s t  t h a t  h i g h  v o l t a g e  e l e c t r o l y s i s  p r o c e s s  a s  a d v a n c e d  t r e a t m e n t  u n i t  

a f t e r  b i o l o g i c a l  u n i t  t o  r e m o v e  C O D / C o l o r  a n d  m e e t  1 9 8 8  d i s c h a r g e  

s t a n d a r d .  I n  o v d e r  t o  e n s u r e  d i s c h a r g e  q u a l i t y  p a r a m e t e r  S S  t o  m e e t  

1 9 8 8  d i s c h a r g e  s t a n d a r d ，  w e  s u g g e s t  t h a t  t h e  

t e r t i a r g c o a g u l a t i o n / p r e c i p i t a t i o n  s h o u l d  b e  f o l l o w e d  b y  r a n d f i l t e r .  

F r o m  p r o b l e m 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t o  d e v e l o p  c a s e  s t u d y  a n d  m a k e  p i l o t  

p l a n t  w e  h o p e  t h e  w a t e r  q u a l i t y  u p g r a d i n g  s t u d y  c a n  a p p l y  t o  T u - C h e n g  

W a s t e w a t e r  P l a n t  o p e r a t i o n  u n i t  a n d  r e a c h  o p t i m u m  c o n d i t i o n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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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  言  

土 城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理 廠 位 於 土 城 工 業 區 南 方 ， 佔 地 約 三 公 頃 。 本 污

水 廠 自 民 國 6 7 年 完 工 運 轉 後 ， 歷 經 二 期 擴 建 ， 應 急 改 善 及 近 程 改 善 等

工 程 ， 目 前 設 計 每 日 平 均 處 理 量 為 1 2， 0 0 0  C M D， 設 計 進 流 負 荷 C O D、

B O D 5 及 S S 分 別 為 7 5 0、 4 5 0 及 3 5 0 m g / L。本 廠 目 前 之 進 流 水 量 已 超 出 設

計 平 均 處 理 量 ( 1 2， 0 0 0  C M D )， 而 放 流 水 質 可 符 合 8 2 年 流 水 標 準 ， 但 對

將 來 8 7 年 放 流 水 標 準 而 言 ， S S、 C O D 經 常 超 過 3 0 m g / l 及 1 0 0 m g / l 之 水

質 標 準 。  

針 對 上 次 土 城 污 水 廠 功 能 改 善 及 擴 建 工 程 ， 除 改 善 既 有 設 施 之 缺 失

外 ， 更 將 提 升 處 理 功 能 ， 使 排 放 水 符 合 民 國 8 7 年 之 國 家 標 準 。 於 改 善

缺 失 及 提 升 處 理 程 序 研 選 之 前 ， 均 需 對 既 有 處 理 設 施 作 分 析 評 估 ， 評 估

工 作 包 含 設 施 處 理 能 量 、 處 理 效 率 、 結 構 安 全 、 操 作 維 護 之 簡 易 性 、 經

濟 性 、 土 地 利 用 情 形 及 系 統 整 體 功 能 等 項 目 。 對 本 計 畫 之 執 行 ， 除 參 考

工 業 局 相 關 文 獻 外 ， 更 於 設 計 規 劃 期 間 數 度 赴 現 場 勘 查 並 與 操 作 人 員 研

討 及 採 水 試 驗 評 估 。  

同 時 於 8 6 年 1 月 2 3 日 至 1 月 2 9 日 對 污 水 廠 進 行 進 流 水 及 各 處 理 單

元 連 續 採 樣 監 測 ， 評 估 目 前 污 水 廠 之 污 染 負 荷 及 各 單 元 之 處 理 效 率 。 在

功 能 改 善 及 擴 建 工 程 中 ， 就 本 廠 水 質 提 昇 之 瓶 頸 C O D /色 度 部 份 ， 在 傳

統 污 水 處 理 程 序 無 法 負 荷 之 情 形 下 ， 增 設 高 級 處 理 單 元 。 由 模 廠 試 驗 之

結 果 顯 示，電 凝 法 可 有 效 降 低 廢 水 中 C O D 濃 度 及 色 度，可 為 高 級 處 理 程

序 之 優 選 方 案 之 一 。 而 在 模 廠 試 驗 中 所 獲 得 之 操 作 經 驗 ， 亦 將 實 際 應 用

於 本 污 水 廠 功 能 改 善 及 擴 建 工 程 之 規 劃 設 計 中 。  

 

二、廢水特性與處理流程  

1 .進 流 水 量 與 水 質  

( 1 )進 流 水 量  

土 城 污 水 處 理 廠 目 前 設 計 處 理 量 平 均 日 為 1 2 , 0 0 0  C M D。整 理 8 5

年  1月 至 8 5 年 1 2月 進 流 量 資 料 ， 日 平 均 流 量 1 3 , 3 8 5  C M D， 星 期 日

平 均 流 量 約 8 , 4 5 1  C M D，星 期 六 平 均 流 量 約 1 3 , 4 0 7  C M D，星 期 一 至

星 期 五 平 均 流 量 約 1 3 , 9 6 6  C M D。 星 期 六 及 星 期 日 尖 峰 係 數 分 別 為

1 . 0 0及 0 . 6 3， 顯 示 在 假 期 及 假 日 進 流 量 明 顯 較 少 （ 見 表 1） 。  



 

依 8 4 年 與 8 5 年 進 流 水 量 資 料 比 較 ， 發 現 進 流 水 量 有 增 加 的 情 形

發 生 ， 8 5年 比 8 4年 約 增 加 了 1 , 0 0 0  C M D（ 見 表 2） 。  

( 2 )進 流 水 質  

依 8 5年  1月 至 8 5年 1 2月 進 流 水 質 資 料 分 析，其 進 流 p H值 大 都 維

持 在 7 . 0～ 9 . 5之 間 ； 僅 少 數 情 形 發 生 進 流 p H高 於 1 0； p H值 年 平 均

為 8 . 7； 進 流 S S  較 不 穩 定 ， 常 有 突 增 情 形 發 生 ， 最 高 達 7 5 0  m g / l

（ 8 5年 2月 ） ， S S年 平 均 約 為 1 9 3 . 3  m g / l； C O D及 B O D 5皆 有 突 增 負

荷 情 形，C O D年 平 均 約 為 4 5 6 . 8  m g / l，B O D 5 年 平 均 約 為 1 5 4 . 4  m g / l。 

 

表 1  土 城 污 水 廠 進 流 水 力 尖 峰 係 數 統 計  

項 目

水 量  尖 峰 係

數  

平均日  最大日 最小

日  

最大月 最小

月  

星期一

至五  

星期六  星期

日  

水 量 ， C M D  1 3 3 8 5  2 0 7 2 6 6 7 3 1 5 8 7 2 9 5 0 0 1 3 9 6 6  1 3 4 0 7  8 4 5 1

尖 峰 係 數  1 . 0 0  1 . 5 5  0 . 0

5  

1 . 1 9  0 . 7 1 1 . 0 4  1 . 0 0  0 . 6 3

 

表 2  土 城 污 水 廠 進 流 水 量 分 析  

項 目  

水 量 （ C M D）  

平 均 日  星 期 一 至 五  星 期 六  星 期 日  

8 4 /  1～ 8 4 / 1 2  1 2， 4 2 0 1 3， 6 9 1  1 2， 9 8 3  7， 4 7 9  

8 5 /  1～ 8 5 / 1 2  1 3， 3 8 5 1 3， 9 6 6  1 3， 4 0 7  8， 4 5 1  

 

2 .工 廠 廢 水 納 管 情 形 及 廢 水 特 性  

土 城 工 業 區 為 綜 合 性 工 業 區 ， 共 有 廠 商 3 1 6家 ， 其 金 屬 基 本 工 業 及 金

屬 製 品 、 機 電 及 電 機 、 塑 膠 製 品 製 造 、 機 械 、 染 整 、 化 工 等 類 別 為 主 ，

廢 水 已 納 管 者 約 1 8 6家 ， 另 尚 有 1 3 0家 工 廠 尚 未 接 管 納 入 處 理 。  

依 據 污 水 廠 民 國 8 5 年  9月 份 之 統 計 資 料 顯 示 ， 該 月 份 納 管 水 量 共 計

2 3 0， 1 4 2立 方 公 尺，以 染 整 廠 水 最 多，達 總 廢 水 量 5 6 . 5％，其 次 為 電 機 、

電 子 業 廢 水 佔 2 8 . 4％ 。  

3 .工 廠 廢 水 預 先 處 理 及 排 放 限 值  

土 城 工 業 區 綜 合 污 水 處 理 廠 採 活 性 污 泥 法 配 合 三 級 混 凝 沉 澱 法 處 理



廢 水，為 確 保 污 水 處 理 廠 功 能 正 常 運 轉，須 限 制 各 工 廠 排 入 之 廢 水 水 質 ，

其 中 S S、 B O D及 C O D限 值 分 別 為 4 0 0及 8 0 0 m g / L， 若 水 質 未 能 達 到 工 業 區

污 水 處 理 廠 所 能 接 受 之 限 值 時 ， 各 工 廠 須 於 廠 內 預 先 處 理 方 可 排 入 污 水

收 集 管 線 。  

 

三、處理功能評估檢討  

針 對 土 城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理 廠 功 能 改 善 及 擴 建 工 程 ， 本 公 司 於 8 6年 1月

2 3日 至 8 6 年 1月 2 9日 針 對 各 處 理 單 元 之 進 出 流 進 行 水 質 水 量 之 調 查 分

析 ， 以 做 為 功 能 改 善 及 擴 建 工 程 之 設 計 依 據 ， 相 關 結 果 說 明 如 下 ：  

1 .水 量 及 水 質 負 荷 檢 討  

依 表 3之 比 較 分 析 可 看 出 ， 目 前 廠 內 進 流 水 量 平 均 值 1 4 , 9 7 4 C M D已 超

出 原 設 計 值 1 2 , 0 0 0 C M D。 原 廢 水 色 度 高 及 透 視 度 差 ， 進 流 水 B O D及 S S濃

度 低 於 原 設 計 及 納 管 限 值 ， C O D濃 度 則 接 近 設 計 值 。  

 

表 3  進 流 水 質 與 納 管 限 值 及 設 計 值 之 比 較 分 析  

進 流 水 質  平 均 值  納 管 限 值 設 計 值 備    註  

水 量 C M D  1 4， 9 7 4  －  1 2， 0 0 0 －  

水 溫 ℃  3 3  4 0  －  已 設 置 冷 卻 水 塔  

p H  8 . 2  －  －  －  

S S ( m g / L )  2 0 5  4 0 0  3 5 0  －  

C O D ( m g / L )  7 2 7  8 0 0  7 5 0  －  

B O D ( m g / L )  0 . 3 0  －  －  －  

透 視 度 ( c m )  1～ 4  －  －  色 度 偏 高 導 致 透 視 度 差

註 ： 資 料 來 源 ， 為 8 6年 1月 2 3日 ～ 8 6年 1月 2 9日 7天 連 續 水 質 監 測 。  
 

2 .各 單 元 處 理 效 率  

土 城 污 水 處 理 廠 主 要 單 元 為 初 沉 池 、 活 性 污 泥 系 統 加 上 三 級 化 學 混

凝 系 統 。 各 單 元 處 理 效 率 (表 4 ) 數 據 來 源 有 二 ： 一 為 污 水 廠 一 年 份 之 水

質 月 報 表 ， 其 中 包 含 進 流 水 、 初 沉 出 流 水 、 放 流 水 ， 各 部 份 之 水 質 ( S S、

C O D 及 B O D 5 等 )， 可 作 初 沉 池 及 曝 氣 二 沉 &混 凝 沉 澱 池 二 段 的 處 理 功 能

效 率 的 分 析 ， 另 一 數 據 來 源 為 本 公 司 會 同 處 理 廠 人 員 連 續 7 天



( 8 6 . 1 . 2 3 ~ 8 6 . 1 . 2 9 )針 對 各 單 元 之 進 出 流 進 行 水 質 水 量 之 調 查 分 析 ， 所 得

之 水 質 資 料 進 行 質 量 平 衡 計 算 ， 再 據 以 求 出 各 單 元 功 能 效 率 。  

 
表 4  各 單 元 處 理 效 率 評 估  

水  質 水質 (mg/L)* 去除效率 (%) 
處理單元  

項  目 進  流  出  流 7天連續監測  1年水質紀錄資料  

 BOD5 217 190 11 -10 

初級處理  COD 727 583 20 -13 

 SS 205 90 55 23 

二   級  BOD5 190 18 96 85 

生物處理  COD 583 174 71 78 

 SS 90 39 57 70 

三   級  BOD5 18 9 50 －  

混凝處理  COD 174 110 37 －  

 SS 39 17 57 －  

 BOD5 －  －  96 84 

總效率  COD －  －  85 76 

 SS －  －  92 78 

資 料 來 源 ： 1 . 8 6年 1月 2 3日 ～ 8 6年 1月 2 9日 7天 連 續 水 質 監 測 。  

2 . 8 5年 1月 ～ 8 5年 1 2月 土 城 污 水 廠 水 質 水 量 月 報 表 。  

3 *代 表 7天 連 續 水 質 監 測 數 據 。  



依 一 年 水 質 紀 錄 資 料 來 看 ， 初 沉 池 去 除 率 非 常 差 ， 其 原 因 為 前 後 期

沉 澱 池 分 水 不 均，水 力 負 荷 有 差 異 及 污 泥 斗 排 泥 不 均 所 造 成。依 質 量 平

衡 計 算 之 結 果，初 沉 池 之 C O D、 B O D 5及 S S去 除 率 皆 高 於 一 年 之 平 均 值 ，

曝 氣 二 沉 及 混 凝 沉 澱 池 之 C O D、 B O D 5及 S S去 除 率 亦 高 於 年 平 均 值 。 最

終 放 流 水 值 (詳 見 表 5 )除 C O D外 均 已 合 乎 8 7年 放 流 水 標 準，所 以 改 善 重 點

應 著 重 於 C O D的 去 除 。  

 
表 5  廠 內 放 流 水 水 質 與 放 流 水 標 準 之 比 較 分 析  

進流水質  平均值  82年標準  87年標準  備    註  

水溫℃  30 35 35 放流站前已設置冷卻水塔  

PH 7.2 6.0～ 9.0 6.0～ 9.0 －  

SS(mg/L) 17 50 30 28%超過 87年標準  

BOD(mg/L) 9 50 30 －  

COD(mg/L) 110 180 100 86%超過 87年標準  

透視度 (cm) 23 13 －  次氯酸納加藥量達  3噸 /日

註 ： 資 料 來 源 ， 為 8 6年 1月 2 3日 ～ 8 6年 1月 2 9日 7天 連 續 水 質 監 測 。  

 
3 .設 計 處 理 水 質 研 擬  

依 據 中 興 工 程 顧 問 社 之 「 全 省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理 系 統 功 能 評 估 計 畫 」

訂 定 進 流 水 量 水 質 設 計 值 如 后 ：  

‧ 平 均 日 水 量 ： 1 8 , 0 0 0  C M D    ‧ 最 大 日 水 量 ： 2 7 , 0 0 0  C M D  

‧ 最 小 日 水 量 ： 1 1 , 7 0 0  C M D    ‧ 尖 峰 日 水 量 ： 3 6 , 0 0 0  C M D  

‧ B O D    4 5 0  m g / L   ‧ C O D    7 5 0  m g / L   ‧ S S     3 5 0  m g / L  

另 外，按 民 國 8 5年 水 量 水 質 統 計 分 析 家 數 分 布 機 率 如 圖 1，推 估 本 廠

未 來 進 流 水 量 水 質 設 計 值 如 后 ：  

‧ 平 均 日 水 量 ： 1 8 , 0 0 0  C M D  

‧ 最 大 日 水 量 ： 2 8 , 0 0 0  C M D ( 1 8 , 0 0 0  C M D ×最 大 日 係 數 1 . 5 5 )  

‧ 最 小 日 水 量 ： 8 , 5 0 0  C M D (考 量 現 況 週 日 平 均 日 水 量 為 8 , 5 0 0  C M D

作 為 最 小 日 水 量 之 設 計 值 。 )  

‧ 尖  峰  水  量 ： 3 2 , 5 0 0  C M D ( 1 8 , 0 0 0 C M D ×最 大 日 係 數 1 . 5 5 × 7日 實

廠 監 測 之 尖 峰 係 數 1 . 1 6 )  

‧ B O D    2 2 5  m g / L (依 據 8 5 年 整 年 B O D值 分 布 情 形 ， 可 知 2 2 5 m g / L



納 括 9 7 %以 上 濃 度 分 佈 機 率 )  

‧ C O D    7 5 0  m g / L (依 據 由 8 2 年 ～ 8 5 年 B O D / C O D≒ 0 . 3， 故 C O D值

＝ 2 2 5 m g / L ÷ 0 . 3 )  

‧ S S     3 5 0  m g / L (依 據 由 8 2 年 ～ 8 5 年 S S / B O D≒ 1 . 4 0， S S值 ≒

2 2 5 m g / L × 1 . 4 )  

比 較 中 興 顧 問 社 及 本 設 計 報 告 所 訂 設 計 值 ， 水 量 部 份 差 異 性 不

大 ， 惟 水 質 B O D方 面 本 設 計 報 告 乃 考 量 ， 近 三 年 水 質 實 測 值 分 布 情 形

及 相 互 間 他 值 趨 勢 是 以 訂 該 水 質 設 計 值 ， 應 屬 合 理 性 高 且 較 接 近 實 際

水 質 狀 況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圖 1 土城工業區進流水量分佈圖  

4 .綜 合 檢 討  

配 合 上 述 水 質 資 料 與 現 場 人 員 訪 談 和 目 前 污 水 廠 各 項 處 理 設 備 與 運

轉 情 形 ， 此 廠 欲 能 符 合 8 7 年 放 流 水 排 放 標 準 所 面 臨 之 問 題 可 綜 合 成 六

點 ， 整 理 後 可 分 成 四 個 工 作 目 標 並 研 擬 因 應 對 策 。  

六大問題面：  
(1)進流水量經常超過原設計值。  
(2)出流水 COD、 SS易超過放流水標

準。  
(3)二級沉澱池效率差。  
(4)色度高  NaOCl加藥量大。  
(5)設施故障率高，且各期設施銜接不

住。  
(6)地下管線複雜。  

四大工作目標：  
(1)  擴增處理容量。  
(2)  改善處理成效。  
(3)  污泥處理能力提升。  
(4)  老舊設備汰換。  

 

 

依 本 節 所 進 行 各 單 元 處 效 率 評 估 ， 在 污 水 廠 既 有 處 理 流 程 下 (初 級 處

理 /二 級 生 物 處 理 /三 級 混 凝 沉 澱 )， 處 理 水 質 無 法 穩 定 達 成 8 7年 放 流 水 標

準 。 就 S S之 去 除 而 言 ， 增 設 了 砂 濾 系 統 。 而 針 對 水 質 提 昇 之 瓶 頸 C O D /



色 度 部 份 則 增 設 高 級 處 理 單 元 。 本 文 後 段 將 針 對 各 單 元 運 轉 功 能 進 行 檢

討 ， 並 提 出 改 善 構 想 。 同 時 對 高 級 處 理 單 元 之 模 廠 試 驗 結 果 做 進 一 步 說

明 。 期 能 達 成 功 能 改 善 及 擴 建 工 程 之 四 大 目 標 ， 並 使 放 流 水 質 符 合 8 7年

放 流 水 標 準 。  

 

四、污水廠功能改善及擴建工程  

1 .單 元 設 備 功 能 檢 討 及 改 善 方 案  

本 節 針 對 污 水 廠 功 能 改 善 及 擴 建 工 程 ， 在 對 既 有 處 理 設 施 進 行 現 勘

及 功 能 評 估 檢 討 後 ， 同 時 考 量 新 的 設 計 水 量 水 質 ， 提 出 各 單 元 設 備 功 能

現 有 問 題 及 其 具 體 改 善 方 案 (詳 表 6 )。  

表 6  單 元 設 備 功 能 檢 討 及 改 善 方 案  

單 元  
名 稱  現 有 問 題 簡 述  改 善 方 案 （ 工 程 內 容 ）  

進  
 

流  
 
抽  

 
水  

 
站  

1.無緊急關閉閘門之設置，且抽水機容量

不足，濕井之操作平台偶有淹水，影響

操入作。 
2.機械攔污柵效率不佳，進流水偶有木塊

流入面造成損壞。 
 
3.抽水機出水管線垂直上升有積砂現象，
且抽水機前後無可拆卸之處，維護困

難，部份機組未設吊車設備。 
4.抽水站抽風機不足，排氣不良；防爆燈

故障；未設緊急逃生空間及設備。 

1.將二組4，500CMD之抽水機拆除後，換
為9，000CMD二組。 

2.新增攔污粗柵及滑輪各一組；更新手動攔

污柵及柵除物子車一組；新開100CM×
100CM之污物吊出孔。 

3.新建長弧形天車軌道一組，可吊修乾井內

任何一部抽水機。 
 
4.新增電動通風機一組，新增投射燈三組；
逃生口增設塑膠踏步及護欄。 

曝 氣 沉

砂 除 油  
池  

1.曝氣用鼓風機，目前與調和池攪拌系統
共用，造成曝氣沉砂池的曝氣量控制困

難，影響到沉砂效果。 
2.貯砂桶無洗砂及固液分離功能。 
3.除油未端有清除死角。 

1.曝氣管線重新裝設，以利操作散氣管支管

上之風量控制蝶閥。 
2.新增洗砂機一組及廢砂子車道道一式；新

增不銹鋼製滑砂槽一組。 
3.除油池死角加裝空氣管。 

調  
 
和  

 
池  

 

1.第一、二調和池，目前廠方採池底按裝
管路開孔，採鼓風機曝氣攪拌，狀況不

錯；第三、四調和池因無攪拌設備，池

底積砂嚴重。 
2.水池間聯絡閘門之操作台無減速機，操

作不易。 
3.流量計與蝶閥窨井，無集水坑抽水機裝

置，且窨井更無通風設備。 
4.緩衝池溢流水迴流調和池中，造成溢流

水於池中循環，影響操作。 

1.新增調和池鼓風機房一座；新增調和池鼓
風機三組及管線；新增粗氣泡散氣盤170
組。 

 
2.更新三組閘開為電動閘門。 
3.出水管管廊擴建，並增設通風、照明及排

水設施。 
 
4.增設第二期初沉池進流管線；更新三組

9，000CMD之流量調節泵及其進出閥

門，拆除原進入緩衝池管線，改進入調

和池(一)。 



初 沉 池  
、  

初 沉 污

泥 抽 送  
站  

1.一、二期初沉池間供分井，直接以T型
管分水，造成分水不均，水力負荷有差

異。 
 
2.設計水量增加，處理容量不足。 
 
3.吸泥主管之兩根歧管，吸泥不，造成污

泥上浮；排泥閥按裝水中，易銹蝕損

壞，操作維修不便。 
4.初沉污泥抽送站太窄，管路配置零亂，

施工時以軟管代之，且有折角，易造成

管路堵塞。 

1.自流量控制室各自接一出流管線至一、二

期初沉池，以流量計及電動蝶閥來控制

初沉池之進流量。 
2.一、二期初沉池各新設初沉池一池；改善
既有初沉池分水井及分水渠道。 

3.重設污泥、浮渣收集管及排水管；新設閥

井一座；重建浮渣收集井。 
4.更新污泥泵2台及污泥管線重新按裝配

置。 

曝  
 
氣  

 
池  

1.可調式溢流板，調整幅度不足，無法調

整池內溶氧。 
2.控制閘門銹蝕不易操作。 
3.設計水量增加，處理容量不足。 

1.現有曝氣池加設散氣盤。 
2.現有控制閘門整建。 
3.拆除一期二沉池，新建三池曝氣池，並新
設三組表面曝氣機。 

4.新建污水分水井一座，以利分水。 
二 污 池

及 污 泥

迴 流 抽

送 站  

1.迴流污泥泵全開，無法達到100%迴流需

求。 
2.三座沉澱池均有浮渣上浮之厭氧現象。
3.設計水量增加，處理容量不足。 

1.新設迴流污泥抽送站，更新迴流污泥泵及

廢棄污泥泵。 
2.進流管、出流管、迴流污泥管、浮渣管及

排水管重新配管。 
3.拆除既有消化池，新建二座沉澱池。 

新 增 高

級 處 理

揚 水 站

理  

二沉池出流水無法靠重力流至高級處理

單元或三級混凝沉澱池，利用泵浦揚水。

1.整建現有消毒池作為高級處理揚水站。

2.拆換4組揚水泵，並新配置進出水管線。

新 增 高

級 處 理  
單 元  

為改善COD及色度之去除效率，增設高級

處理單元。 
新建高級處理機房一座，裝設高級處理機

械及進出流管線。 

三 級 混

凝 沉 澱

系 統  

1.污泥斗有污泥累積現象。 
2.設計流量增加，處理容量不足。 

1.調整調泥頻率及時間。 
2.新建快混池、三沉池＆閥井及浮渣抽送井
各一座。 

新 增 砂

濾 系 統

統  

為提昇放流水質，增設砂濾系統。 1.新設砂濾水池及砂濾揚水站。 
2.新設砂濾機組、砂濾揚水泵、反洗水泵及

洗砂廢水泵。 
污 泥 濃  
縮 設 施  

1.濃縮池浮渣斗易存浮渣。 
2.設計污泥進流量增加，處理容量不足。

1.浮渣井加裝高壓清洗設備，修改浮渣輸送
管。 

2.新增污泥離心濃縮機、靜態混凝器、濃縮

污泥泵及加藥系統。 
污 泥 消  
化 設 施  

1.噴射式曝氣機之沉水式抽水機故障，僅
由鼓風機提供空氣及攪拌，池內厭氧情

形嚴重。 
2.污泥管線易阻塞。 

1.配合擴建工程，拆除既有消化池，新建污
泥消化池一座，採用散氣盤提供攪拌及

曝氣之功能。 
2.調整操作方式。 

污 泥  
脫 水  
設 施  

1.脫水機故障率偏高。 
2.污泥擠壓泵長期使用，柱塞有裂紋磨耗

現象。 

1.更換脫水機濾板。 
2.擴建脫水機房，新增脫水機。 
3.脫水附屬設備重新配置。 

 



2 .擴 建 後 處 理 流 程  

與 既 有 處 理 流 程 相 比 較，其 主 要 差 異 在 於 生 物 處 理 系 統 與 三 級 處 理 沉

澱 系 統 之 間 增 設 了 高 級 處 理 單 元 ， 並 於 放 流 抽 水 站 前 增 設 砂 濾 系 統 。 擴

建 後 處 理 流 程 詳 圖 2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 土 城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理 廠 處 理 流 程 圖 ( 擴 建 後 )  

3 .擴 建 後 平 面 配 置  

與 原 平 面 配 置 相 比 較 ， 因 設 計 處 理 水 量 由 1 2 , 0 0 0 提 昇 至

1 8 , 0 0 0 C M D， 原 有 一 期 二 沉 池 及 污 泥 消 化 池 拆 除 ， 擴 建 三 池 曝 氣 池 及 二

池 生 物 沉 澱 池 。 初 沉 池 及 三 沉 池 亦 進 行 擴 建 ， 並 於 污 泥 晒 乾 床 上 增 建 高

級 處 理 機 房 、 砂 濾 系 統 及 污 泥 好 氧 消 化 池 。 擴 建 後 之 平 面 配 置 詳 圖 3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 土 城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理 廠 平 面 配 置 圖 ( 擴 建 後 )  



五、高壓脈衝電凝法模廠測試  

1 .研 究 目 的  

本 研 究 乃 針 對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理 廠 二 沉 池 出 流 水 進 行 高 壓 脈 衝 電 凝 法

之 模 廠 試 驗 ， 採 用 目 前 套 裝 之 電 凝 技 術 ， 求 出 最 佳 之 操 作 電 壓 ， 來 探 討

利 用 電 凝 法 使 用 在 高 級 廢 水 處 理 之 效 果 及 可 行 性 。  

2 .高 壓 脈 衝 電 凝 法 原 理  

高 壓 脈 衝 電 凝 法 乃 利 用 電 解 化 學，藉 助 外 加 電 流 作 用 產 生 電 化 學 反 應

把 電 能 轉 換 為 化 學 能 ， 對 廢 水 中 之 有 機 無 機 物 質 進 行 氧 化 ， 還 原 反 應 ，

進 而 凝 聚、浮 除，將 污 染 物 從 水 體 中 分 離，藉 此 去 除 廢 水 中 C O D及 色 度 。 

有 關 高 壓 脈 衝 電 凝 法 處 理 廢 水 之 反 應 原 理，因 廢 水 來 源 及 水 質 相 當 複

雜 ， 而 產 生 的 反 應 種 類 亦 十 分 繁 多 ， 不 易 證 明 及 區 別 之 ， 茲 將 其 主 要 反

應 分 類 如 下 ：  

( 1 )陽 極 氧 化 反 應  

電 凝 法 中 ， 陽 極 氧 化 有 二 種 反 應 相 互 競 爭 ； 一 為 可 溶 性 金 屬 之 溶

解 ， 另 一 為 水 之 電 解 。  

A .可 溶 性 金 屬 之 溶 解 ：  

採 用 可 溶 性 金 屬 （ 鋁 或 鐵 板 ） 為 陽 極 材 料  

F e  →  F e 2 +  ＋  2 e -  

或  A l  →  A l 3 +  ＋  3 e -  

B .水 的 電 解  

當 外 加 電 壓 夠 高 時 ， 水 會 被 電 解 產 生 氧 氣  

2 H 2 O  →  O 2 ( g )  ＋  4 H +  ＋  4 e -  

此 外 ， 未 長 成 氧 氣 分 子 前 的 初 生 態 氧 原 子 ［ O］ ， 具 有 極 強 氧 化 能

力 ， 可 氧 化 有 機 物 。  

( 2 )陰 極 還 原 反 應  

A .酸 性 溶 液 中 ：  

2 H +＋ 2 e -  →  H 2  ( g )   

B .中 性 或 鹼 性 溶 液 中 ：  

2 H 2 O  ＋  2 e -  →  2 O H -  ＋  H 2 ( g )  

( 3 )混 凝 作 用  

可 溶 性 金 屬 極 板 在 陽 極 可 以 解 離 出 A l 3 +或 F e 2 +， 並 與 水 溶 液 中 氫

氧 離 子 產 生 A l ( 0 H ) 3或 F e ( 0 H ) 2，  



A l 3 +  ＋  3 O H -  →  A l ( O H ) 3 ( s )   

或  F e 2 +  ＋  2 O H -  →  F e ( O H ) 2 ( s )   

4 F e ( 0 H ) 2  ＋  O 2  ＋  2 H 2 O  →  4 F e ( O H ) 3 ( s )  

( 4 )浮 除 作 用  

在 電 解 過 程 中 ， 陽 極 和 陰 極 表 面 不 斷 產 生 氧 氣 和 氫 氣 ， 並 以 微 小

氣 泡 逸 出 ， 便 廢 水 中 的 有 機 物 體 微 粒 和 油 脂 雜 質 染 質 與 其 粘 附 在 一 起

浮 升 至 水 面 而 去 除 。  

 

3 .實 驗 設 備 與 方 法  

( 1 )實 驗 模 廠 之 設 備 及 功 能  

高 壓 脈 衝 電 凝 法 實 驗 模 廠 設 置 於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理 廠 內 。 電 凝 模 廠

主 要 處 理 單 元 包 括 流 量 槽 、 p H調 整 槽 、 電 凝 機 、 膠 羽 槽 、 浮 除 槽 及 砂

濾 池 。 模 廠 之 規 格 及 功 能 參 見 表 7。  

操 作 流 程 為 將 實 廠 二 沉 池 之 出 流 水 定 量 抽 送 至 模 廠 流 量 槽 中 ， 藉

重 力 流 入 p H調 整 槽 中 ， 再 溢 流 至 電 凝 機 ， 原 水 所 含 之 污 染 物 質 經 氧

化 、 還 原 、 混 凝 等 作 用 後 ， 溢 流 至 膠 羽 槽 中 ， 加 入 P o l y m e r  並 攪 拌 ，

再 經 重 力 沉 降 ， 該 程 序 可 使 部 份 二 價 鐵 完 全 氧 化 成 三 價 鐵 ， 且 促 進 混

凝 效 果 ， 經 固 液 分 離 後 之 處 理 水 再 進 入 砂 濾 池 過 濾 。  

( 2 )實 驗 條 件  

高 壓 脈 衝 測 試 計 劃 中 ， 主 要 參 數 為 操 作 電 壓 ， 在 套 裝 控 制 板 上 調

整 電 流 ， 有 其 對 應 之 電 壓 值 ， 比 較 各 操 作 電 壓 下 之 水 質 及 去 除 率 。 ，

實 驗 條 件 說 明 如 下 ：  

A .進 流 量 ： 1 6 7  L／ h r。  

B .調 整 p H： 6  

C . P o l y m e r  濃 度 ： 5  p p m。  

D .調 整 電 壓  2 0～ 1 0 0， 共 5個 R U N， 尋 找 最 佳 操 作 電 壓 。  

E .找 到 最 佳 之 電 壓 及 電 流 後 ， 在 此 電 壓 下 進 行 連 續 測 試 。  

F .操 作 時 間 ： 每 一 個 R U N為 4～ 6小 時 。  

G .採 樣 時 間 ： 每 個 操 作 參 數 採 樣 一 次 ， 連 續 測 試 時 間 則 各 採 樣 三 次 。  

H .採 樣 地 點 ： 模 廠 進 流 水 、 電 凝 槽 出 水 、 沉 澱 槽 出 水 及 砂 濾 出 水 。  

I .水 質 分 析 項 目 ： p H、 C O D、 S S、 透 視 度 。  

 



4 .電 凝 法 試 驗 結 果 分 析  

( 1 )實 驗 時 間  

土 城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理 廠 電 凝 法 模 廠 試 驗 自 8 6 年 2月 初 開 始 分 階 段

性 進 行 至 8 6 年 2月 底 ， 共 計 進 行 了 三 個 階 段 測 試 ， 其 時 間 分 別 為 第 一

階 段 8 6 / 2 / 1 ~ 3現 場 測 試 、 第 二 階 段 8 6 / 2 / 1 8 ~ 2 1現 場 測 試 及 第 三 階 段

8 6 / 2 / 2 5 ~ 2 6現 場 測 試 。  

( 2 )實 驗 結 果  
試 驗 水 樣 為 土 城 污 水 處 理 廠 生 物 沉 澱 池 之 出 流 水 。 藉 由 改 變 電 凝

槽 之 操 作 電 壓 ， 來 評 估 不 同 條 件 下 對 進 流 原 水 C O D、 S S及 透 視 度 之 處

理 效 率 。 該 實 驗 共 計 進 行 三 個 梯 次 現 場 連 續 試 驗 測 試 。  

A .第 一 梯 次 有 四 個 試 程 。 生 物 池 出 水 各 試 程 進 流 水 C O D平 均 值 在

1 7 3 ~ 2 3 8  m g / L， 隨 著 操 作 電 壓 升 高 ( 3 0 V、 5 0 V及 1 0 0 V )， 電 凝 槽 出 流

水 C O D濃 度 逐 漸 下 降 ， C O D去 除 率 隨 電 壓 升 高 而 增 加 。 當 電 壓 超 過

5 0 V時 ， 電 凝 槽 出 流 水 C O D即 可 降 至 1 0 0 m g / L以 下 。  
B . 為 進 一 步 確 認 水 質 變 動 之 影 響 ， 第 二 梯 次 有 十 個 試 程

( R U N 1 - 1 ~ R U N 3 - 3 )，各 試 程 之 操 作 參 數 及 處 理 結 果 如 表 8所 示。生 物

池 出 水 各 試 程 進 流 水 C O D平 均 值 在 1 7 5～ 2 3 8  m g / L，出 流 水 質 受 電 壓

高 低 及 p H影 響 ， 操 作 電 壓 5 0 V以 上 ， 進 水 p H  先 調 整 至 6左 右 ， 其 處

理 後 水 質 會 較 穩 定 符 合 8 7年 放 流 水 標 準 。  
C.第 三 梯 次 著 重 在 固 定 參 數 操 作 下 ， 生 物 出 水 處 理 後 水 質 穩 定 度 評 估

為 主 ， 分 為 兩 個 試 程 ( 參 見 表 8 )， R U N 4控 制 電 壓 為 8 0  V， 每 一 小 時

取 樣 ， 出 水 C O D值 分 別 為 8 6， 7 3， 8 0  m g / L。 R U N 5控 制 電 壓 為 5 0 V，

同 樣 每 一 小 時 取 樣 ， 出 水 C O D值 分 別 為 9 4， 8 3， 7 6  m g / L。 此 梯 次 處

理 結 果 皆 可 符 合 8 7年 放 流 水 標 準 。  
( 3 )綜 合 討 論  

A .除 上 述 C O D去 除 結 果 分 析 外 ， 試 驗 過 程 中 當 電 凝 槽 在 破 壞 有 機 物 的

同 時 會 產 生 大 量 的 污 泥 浮 渣 ， 而 且 操 作 電 壓 越 高 時 ， 浮 渣 的 產 生 速

率 會 越 快 。  

B .電 凝 槽 出 流 水 單 藉 由 自 分 系 統 之 固 液 分 離 尚 無 法 控 制 出 流 S S濃 度

在 3 0  m g / L以 下 ， 需 於 電 凝 槽 出 流 水 中 添 加 P o l y m e r進 行 膠 凝 沉 澱 及

砂 濾 處 理 ， 可 再 提 高 C O D及 S S之 去 除 率 。  

C .另 電 膠 凝 法 對 水 中 色 度 有 極 佳 之 去 除 效 果 。 生 物 沉 澱 池 之 出 流 水 為

暗 紅 色 透 視 度 2～ 6 c m； 而 電 凝 槽 出 流 水 之 顏 色 依 操 作 電 壓 之 高 低 ，



由 淡 黃 色 或 淡 綠 色 透 視 度 7 ～ 1 6 c m； 膠 凝 沉 澱 後 之 出 流 水 為 微 黃

色 ， 而 砂 濾 出 水 則 幾 近 無 色 。 後 二 單 元 之 出 流 水 透 視 度 皆 可 達 到

3 0 c m以 上 。  

 

表 7  電 凝 法 實 驗 模 廠 之 規 格 及 功 能  

裝      置 規              格 功            能 
流量計 Max. 90 L／hr ‧穩定流量。 

pH調整槽 L235mm×W220mm×H240mm ‧調整原水pH值。 
電凝機 L405mm×W210mm×H330mm 

鐵板 L210mm×W170mm×H30mm（每片）
‧氧化、還原有機物及色度

污染物，混凝作用及膠羽上浮

果。 
膠凝槽 L345mm×W285mm×H210mm ‧加入Polymer並攪拌促進

羽生成。 
沉澱槽 L480mm×W350mm×H245mm ‧進行固液分離。 
砂濾裝置 ∮160mm×H360mm ‧降低出流水SS及色度。 

 

 

表 8  電 凝 法 實 驗 操 作 參 數 及 處 理 結 果  

項目  
 

試程  
操作條件  原水水質  電凝槽出流水  

 電壓  
(v )  

電流  
(A)  

PH 導電度

(ms/cm)
COD 

(mg/L)
pH COD 

(mg/L)  
去除率  

(%)  
SCOD
(mg/L)

RUN 1-1 30  2 .5  6 .0  6 .22  195  6 .6  101  48 .4  55  

RUN 1-2 50  5 .0  6 .0  5 .85  238  9 .7  88  62 .9  60  

RUN 1-3 100  13 .0  6 .0  6 .14  175  11 .4  86  50 .7  63  

RUN 2-1 80  4 .2  7 .4  6 .18  200  10 .0  115  42 .5  110  

RUN 2-2 60  3 .0  7 .5  5 .96  208  9 .6  108  48 .1  102  

RUN 2-3 40  2 .0  7 .5  6 .06  204  8 .5  130  36 .3  102  

RUN 2-4 20  1 .0  7 .5  6 .08  197  7 .3  145  26 .4  123  

RUN 3-1 30  1 .4  7 .5  6 .06  241  8 .6  146  39 .4  134  

RUN 3-2 50  2 .4  7 .5  5 .85  220  9 .7  112  49 .1  107  

RUN 3-3 100  7 .0  7 .5  6 .10  210  10 .0  112  46 .7  104  

RUN 4-1 80  4 .6  7 .3  5 .09  216  9 .9  86  60 .2  75  

RUN 4-2 80  5 .0  8 .4  5 .40  178  9 .3  73  59 .0  68  

RUN 4-3 80  5 .0  8 .1  5 .50  158  .5  80  49 .4  75  

RUN 5-1 50  3 .0  7 .4  5 .90  164  8 .7  94  42 .7  86  

RUN 5-2 50  3 .0  8 .3  5 .90  152  9 .0  83  45 .4  74  

RUN 5-3 50  3 .0  7 .6  5 .70  163  8 .9  76  53 .4  63  



六、結論與建議  

1 .本 次 土 城 污 水 廠 功 能 改 善 及 擴 建 工 程 之 設 計 進 流 水 量 水 質 分 別 為 ：  

( 1 )平 均 日 水 量 ： 1 8， 0 0 0 C M D  

( 2 )最 大 日 水 量 ： 2 8， 0 0 0 C M D  

( 3 )最 小 日 水 量 ：   8， 5 0 0 C M D  

( 4 )尖 峰 水 量 ： 3 2， 5 0 0 C M D  

( 5 ) B O D： 2 2 5  m g / L  

( 6 ) C O D： 7 5 0  m g / L  

( 7 ) S S： 3 5 0  m g / L  

 

2 .目 前 土 城 污 水 處 理 廠 放 流 水 質 可 穩 定 達 成 8 2年 國 家 標 準 ， 但 欲 符 合 8 7

年 標 準 ， 需 克 服 水 質 中 C O D /色 度 及 S S出 流 不 穩 定 等 問 題 。 就 S S而 言 ，

擬 增 設 砂 濾 單 元 以 降 低 出 流 水 質 S S濃 度 。 而 對 放 流 水 質 提 昇 之 瓶 頸

C O D /色 度 部 份 則 增 設 高 級 處 理 單 元 (電 膠 凝 法 )克 服 之 。  

 

3 .電 膠 凝 法 之 電 凝 槽 出 流 水 由 自 分 系 統 之 固 液 分 離 尚 無 法 控 制 出 流 S S濃

度 在 3 0 m g / L以 下，需 於 電 凝 槽 出 流 水 中 添 加 P o l y m e r進 行 膠 凝 沉 澱 及 砂

濾 處 理 後 ， 可 有 效 提 高 C O D及 S S之 去 除 率 。  

 

4 .電 膠 凝 法 對 水 中 色 度 有 極 佳 之 處 理 效 果 。 生 物 沉 澱 池 出 流 水 經 電

凝 處 理 、 膠 凝 沉 澱 及 砂 濾 等 處 理 程 序 後 ， 透 視 度 由 2～ 6 c m改 善 至

3 0 c m以 上 ， 顏 色 則 由 暗 紅 色 變 成 幾 近 無 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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